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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 目工程总投资为 164,200.00 万元 。其 中 ：工程费用

105,091.00 万元；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2,791.41 万元； 基本预 备费

9,270.59 万元； 专项债券建设期利息 6,960.00 万元； 债券发行费用

87.00 万元。

本项目总投资为 164,200.00 万元，资金来源包括项目单位筹措

资金， 以及申请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。其中项目单位筹措资

金 77200.00 万元（包含单位自筹资金 36,150.00 万元， 县财政安排

资金 41050.00 万元），占总投资的 47%；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

87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3%。

本项目 2022 年计划投资 52160.00 万元， 2023 年计划投资

52160.00 万元， 2024 年计划投资 59880.00 万元。

本项目建设期利息和发行费用全部由资本金覆盖。

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： 万元

一 总投资 164200 52160 52160 59880

1 建设投资 157153 50971 49811 563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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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四川剑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 四川剑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会加强对本项

目的管理与监督，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。剑阁县财政局将

会同四川剑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，加

强对本地区专项债券发行、使用、偿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
项目单位为剑阁县瑞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实施过程中，

项目单位将会配合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发行债券发行准备工

作，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，配合做好信息披露、信用评级、

资产评估等工作 。项目运行过程中，项目单位将主动披露项目

施工期间的施工进度、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使用情况、项目运营

期内的收支情况等信息 。在债券资金管理方面，项目单位将会

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，加强成本控制，确保项目形成的

专项收入应收尽收，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 。年终时，项目

单位配合财政部门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决算，在政府性基金

预算报告中全面、准确反映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、支出、还

本付息、发行费用、取得的收入等情况。

根据 发 行 计划 及 额度 安 排 , 此 项 目 20 25 年 拟 申请 发 行

4 0 8 0 0 万 元 ， 本 次 拟 发 行  3 4 0 万 元 ， 期 限 2 0 年 。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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